
证券代码：

000089

证券简称：深圳机场 公告编号：

2011-031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获得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27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1]989

号

)

，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20

亿元可转换公

司债券，期限

6

年。

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授权

,

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

,

尽快实施本次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040

证券简称：宝安地产 公告编号：临

2011-20

号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分置改革保荐人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公司近日收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海通证券

"

）《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函》，原保荐代

表人李保国先生因工作变动，不再担任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代表人，海通证券现委派潘晨女士担任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代表人，负责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持续督导工作。

特此公告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657

证券简称：信达地产 编号：临

2011-009

号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27

日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

村南大街甲

18

号北京·国际大厦

C

座

15

层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11

年

6

月

21

日以邮件和送达方

式发出。 公司董事会成员

9

人，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8

人，委托

1

人。 董事陶毅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

委托董事长贾洪浩代为表决。公司

2

名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贾洪浩董事长主持。本

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公司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

请注册发行中期票据，发行方案的具体内容如下：

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具体发行规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上述范围内确定；

发行期限：

1

年以上，具体由公司及主承销商根据市场情况确定；

发行利率：将参考发行时与发行期限相当的中期票据市场利率，具体由公司及主承销商根据市场情

况确定；

发行价格：面值发行或按面值贴现发行；

募集资金用途：用于公司保障性住房项目的建设；

决议有效期：本次发行中期票据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30

个月。

本次发行最终方案以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通知书为准。

须提交公司第五十一次（

2011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经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后

方可实施。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第五十一次（

2011

年第

1

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定于

2011

年

7

月

13

日

9

：

00

召开第五十一次（

2011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以现场方式召

开，地点为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

18

号北京·国际

C

座

17

层，审议议案为：

关于公司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0657

证券简称：信达地产 编号：临

2011-010

号

关于召开第五十一次

（

2011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7

月

13

日（星期三）上午

9

：

00

●

召集人：董事会

●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

18

号北京·国际大厦

C

座

17

层

●

会议方式：现场方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2011

年

6

月

27

日，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

开第五十一次（

2011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现定于

2011

年

7

月

13

日（星期三）在北京市海淀区中

关村南大街甲

18

号北京·国际大厦

C

座

17

层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该次股东大会。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公司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一） 截至

2011

年

7

月

6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所有股东均有权出席会议。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和参加表决（该代理

人可不必是公司股东）；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凡是符合上述资格的股东，持下列证件办理电话或现场登记手续：

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股东账户卡复印件；委托代理人办理的，须持有双方身份证

原件及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法人股东若由法定代表人亲自办

理，须持法定代表人证明、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复印件；若法

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办理时，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

件、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样式附后）。

（二）登记时间：

2011

年

7

月

11

日

8:30-11:30

及

13:00-17:00

。

（三）登记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

18

号北京·国际大厦

C

座

16

层。

（四）联系人：刘瑜、倪薇。

（五）联系电话：

010-82190959

。

（六）传真：

010-82190958

。

（七）股东出席会议的交通费、食宿费自理。

特此公告。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出席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13

日召开的第五十

一次（

2011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会议审议事项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量： 股东代码：

委托日期：

是否能对列入股东大会议程的每一审议事项投赞成、反对或弃权票

□

是

□

否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２１

股票简称：

ＳＴ

科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８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一、特别提示

１

、本次会议未有新增、变更及否决议案的情况。

２

、 本次会议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的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星期一）下午

２

：

００

起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１５

：

００－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

时间。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容港路

８

号本公司总部二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汤业国先生；

６

、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的情况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代理人）

１１３

人、代表股份

７６５

，

３４７

，

３４３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６．５２ ％

。 其中：

（

１

）内资股股东出席情况

内资股股东（代理人）

１１２

人、代表股份

６８５

，

５８８

，

９８４

股，占本公司内资股股份总数的

７６．６５ ％

。

（

２

）

Ｈ

股股东出席情况

Ｈ

股股东（代理人）

１

人、代表股份

７９

，

７５８

，

３５９

股，占本公司

Ｈ

股股份总数的

１７．３５ ％

。

上述出席的股东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

６

人，代表股份

７３５

，

９１０

，

５９２

股，占本公司

股份总数的

５４．３５ ％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１０７

人，代表股份

２９

，

４３６

，

７５１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１７ ％

。

四、提审议案及表决情况

特别提示：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以下第

１０

项普通决议案，故其所持有股份

不计入该项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之内。

序
号 普通决议案 表决情况 票数

（

股
）

占有表决权股份的比例
（

％

）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

》

表决票数
７５６

，

４４５

，

６７４ ８

，

５９６

，

４６９ ３０５

，

２００

表决比例
９８．８３６９％ １．１２３２％ ０．０３９９％

表决结果 通过

２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
会工作报告

》

表决票数
７５７

，

３４７

，

７０８ ７

，

５６４

，

０１８ ４３５

，

６１７

表决比例
９８．９５４８％ ０．９８８３％ ０．０５６９％

表决结果 通过

３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
告全文及摘要

》

表决票数
７５７

，

４３４

，

７３８ ７

，

４９２

，

４２１ ４２０

，

１８４

表决比例
９８．９６６１％ ０．９７９０％ ０．０５４９％

表决结果 通过

４

审议及批准
《

经境内外审计机构审
计的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告
》

表决票数
７５６

，

４１７

，

７３８ ７

，

４５８

，

９８８ １

，

４７０

，

６１７

表决比例
９８．８３３３％ ０．９７４６％ ０．１９２１％

表决结果 通过

５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

》

表决票数
７６０

，

２６３

，

５６７ ４

，

６３１

，

６５９ ４５２

，

１１７

表决比例
９９．３３５８％ ０．６０５２％ ０．０５９０％

表决结果 通过

６

审议及批准
《

关于续聘立信大华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境内审计机构
，

并授权董

表决票数
７６１

，

６１９

，

５６７ ３

，

３３０

，

０９２ ３９７

，

６８４

表决比例
９９．５１２９％ ０．４３５１％ ０．０５２０％

表决结果 通过

７

审议及批准
《

关于续聘香港立信德
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本公
司
２０１１

年度境外审计机构
，

并授权
董事会决定其酬金的议案

》

表决票数
７６１

，

５９８

，

５６７ ３

，

３３０

，

０９２ ４１８

，

６８４

表决比例
９９．５１０２％ ０．４３５１％ ０．０５４７％

表决结果 通过

８

审议及批准
《

关于本公司及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表决票数
７６１

，

７２９

，

０９７ ３

，

１８７

，

１２９ ４３１

，

１１７

表决比例
９９．５２７２％ ０．４１６４％ ０．０５６４％

表决结果 通过

９

审议及批准
《

关于本公司拟在
２０１１

年为本公司部分经销商提供人民币
４２００

万元贷款担保额度的议案
》

表决票数
７５７

，

４５２

，

７３８ ７

，

４９２

，

４２１ ４０２

，

１８４

表决比例
９８．９６８５％ ０．９７９０％ ０．０５２５％

表决结果 通过

１０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与海信
（

香港
）

有
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签订的
《

代
理融资采购框架协议

》

以及在该项
协议下拟进行的持续关联交易

表决票数
１４９

，

０６６

，

１４８ ３

，

８３３

，

６０２ １３０

，

６８４

表决比例
９７．４０９５％ ２．５０５１％ ０．０８５４％

表决结果 通过

１１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与海信惠而浦
（

浙江
）

电器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签订的
《

业务框架协议
》

以及在该
项协议下拟进行的持续关联交易

表决票数
７５９

，

２０７

，

５６７ ５

，

５３３

，

１５９ ６０６

，

６１７

表决比例
９９．１９７８％ ０．７２３０％ ０．０７９２％

表决结果 通过

１２

审议及批准
《

关于本公司拟在
２０１１

年度为本公司代理商新疆海信科龙
电器销售有限公司提供人民币

２０００

表决票数
７５８

，

９６７

，

１３０ ５

，

２１７

，

９８８ １

，

１６２

，

２２５

表决比例
９９．１６６４％ ０．６８１８％ ０．１５１８％

表决结果 通过

序
号 特别决议案 表决情况

票数
（

股
）

占有表决权股份的比例
（

％

）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及批准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有关条款的议案
》，

并授权董事会代
表本公司处理因修改

《

公司章程
》

而
所需之备案

、

变更
、

登记及其他相关

表决票数
７６０

，

８９２

，

９５９ ３

，

２９２

，

１５９ １

，

１６２

，

２２５

表决比例
９９．４１８０％ ０．４３０２％ ０．１５１８％

表决结果 通过
普通决议案须经出席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特别决议案须经出

席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

１３．３９

条的要求， 本公司聘请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作为本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的监票人。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李敏杰 华青春

３

、结论性意见：

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议案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

２

、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

4,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将于

2011

年

6

月

29

日分别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网下发行电子化平台实施。发行人、保荐人（主

承销商）特别提请投资者关注以下内容：

1

、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股票的投资

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2

、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须认真阅读

2011

年

6

月

21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的《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及

巨潮网站（

www.cninfo.com.cn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特别是其中的

"

重大事项提示

"

及

"

风险因素

"

章节，充

分了解发行人的各项风险因素，自行判断其经营状况及投资价值，并审慎做出投资决策。发行人受政治、

经济、行业及经营管理水平的影响，经营状况可能会发生变化，由此可能导致的投资风险应由投资者自

行承担。

3

、本次网下发行将采用按申购单位摇号配售方式，配售对象的每笔申购数量必须是申购单位

160

万

股或其整数倍。当本次网下有效申购总量超过网下发行数量时，主承销商将按配售对象的有效报价对应

的申购量进行配号，每

160

万股获配一个号码，最终将摇出

5

个号码，每个号码获配

160

万股。 因此请投资

者务必注意摇号配售方式将导致网下配售结果在获配数量、 中签比例方面与以往同比例配售方式的不

同。

4

、本次发行中，主承销商自主推荐了具有较高定价能力和长期投资取向的机构投资者参与网下询

价。主承销商已经制订了严格的推荐标准和决策程序，最终确定的机构投资者名单已经报中国证券业协

会登记备案。 此类投资者的报价情况将影响本次的发行价格，若投资者不认可此类投资者及其报价，建

议不参加申购。

5

、本次发行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在初步询价阶段由网下机构投资者基于真实认购意图报价，发行

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

市场情况、有效募集资金需求和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任何投资者如参与网上申购，

均视为其已接受该发行价格，投资者若不认可本次发行定价方法和发行价格，建议不参与本次申购。

6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于

2011

年

7

月

1

日在《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中公布主承销商在推介期间提供的发行人研究报告的估值结论以及所有

配售对象的报价明细。以上数据仅用于如实反映主承销商对发行人的估值判断和配售对象的报价情况，

不构成对发行人的投资建议，提请投资者关注。

7

、请投资者务必关注

"

中止发行

"

的投资风险。本次发行中，当出现以下情况：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

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足

20

家；网下发行的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网上最终有效申购

总量小于本次网上发行总量，向网下回拨后仍然申购不足；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就确定发行价格未能达成

一致意见时，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中止发行后，在本次发行核准文件的有效期

内，待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协商确定重启发行并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后将择机重启发行，由此可能导致的投

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8

、本次发行可能存在上市后跌破发行价的风险，监管机构、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均无法保证

股票上市后不会跌破发行价格。投资者应当充分关注定价市场化蕴含的风险因素，知晓股票上市后可能

跌破发行价，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强化价值投资理念，避免盲目炒作。

9

、发行人的所有股份均为可流通股份。本次发行前的股份及本次网下配售的股份均有限售期，有关

限售承诺及限售期安排详见招股意向书。 上述股份限售安排系相关股东基于公司治理需要及经营管理

的稳定性，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做出的自愿承诺。

10

、本次发行申购，任一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或者网上一种方式进行申购，所有参与网下报价、网

下申购、网下配售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再参与网上申购；单个投资者只能使用一个合格账户进行申购，任

何与上述规定相违背的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11

、如果本次发行顺利，发行人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将超过招股意向书披露的项目投资所需金额。 关

于该部分资金的运用，发行人仅在招股意向书中进行了初步披露，虽然发行人已建立募集资金存储、使

用和管理的内控制度，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规范使用募集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但资金如果运用不

当将对发行人的盈利水平造成不利影响。 请投资者务必关注发行人大额募集资金闲置的风险。

12

、本次发行结束后，需经交易所批准后，方能在交易所公开挂牌交易。 如果未能获得批准，本次发

行股份将无法上市，发行人会按照发行价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返还给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

13

、发行人、保荐人（主承销商）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坚持价值投资理念参与本次发行申

购，我们希望认可发行人的投资价值并希望分享发行人成长成果的投资者参与申购，任何怀疑发行人是

纯粹

"

圈钱

"

的投资者，应避免参与申购。

14

、本投资风险特别公告并不保证揭示本次发行的全部投资风险，建议投资者充分深入了解证券市

场的特点及蕴含的各项风险，理性评估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并根据自身经济实力和投资经验独立做出是

否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决定。

发行人

: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2011

年

6

月

28

日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修订）和《关于

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０

］

２６

号）等相关规定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本次发行新增了推荐询价对象、网下摇号配售、估值与报价信息披露等方面的内容，请广大投资者

认真阅读本公告及同日刊登的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投资风险特别公

告》。

重要提示

１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章鼓”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４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９６５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股份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上市。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

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同时进行。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或“齐

鲁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分别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和深交所交易系统实

施。

３

、本次发行股份总数为

４

，

０００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５．６４％

。其中，网下发行数量为

８００

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３

，

２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８０．００％

；本次发行股票申购简称为

“山东章鼓”，申购代码为“

００２５９８

”，该申购简称及申购代码同时用于本次发行网上网下申购。

４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工作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

Ｔ－３

日，周五）完成。 根据初步询价情况，经发行人

与主承销商协商一致，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０．００

元

／

股，此价格对应的市盈率及有效报价情况为：

（

１

）

２１．６９

倍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０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

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２

）

１６．１３

倍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０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

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

３

） 初步询价报价不低于本次发行价格的所有有效报价对应的累计拟申购数量之和为

３

，

６８０．００

万

股，为本次网下发行股数的

４．６０

倍。

５

、招股意向书披露的拟募集资金数量为

３３

，

４４８．００

万元，若本次发行成功，发行人实际募集资金数

量将为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超出发行人拟募集资金数量

６

，

５５２．００

万元，该部分资金的使用安排等相关情况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在《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招股说明书

全文可在巨潮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询。

６

、网下发行重要事项：

（

１

）在初步询价期间提交有效报价（指申报价格

≥１０．００

元的报价）的股票配售对象，方可参与网下

申购。 提交有效报价的股票配售对象应按初步询价报价时有效报价对应的数量参与网下申购。

（

２

）本次网下发行申购缴款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Ｔ

日，周三）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

售对象应及时、足额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网下发行资金专户划付申购款，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网下

发行银行账户信息表附后， 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应在划款备注栏注明该笔申购资金的资金明

细账户及新股代码，备注格式为：“

Ｂ００１９９９９０６ＷＸＦＸ００２５９８

”。

申购款有效到账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Ｔ

日，周三）

１５

：

００

之前，该日

１５

：

００

之后到账的均为无效申

购。 请提交有效报价的股票配售对象注意资金到账时间。

（

３

）不同股票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时，应于发出申购资金划付指令后与托管银行有效确认，督促

托管银行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实际划拨资金的有效股票配售对象名单。 若申购资金不足或未在

规定时间内到账，没有包括在名单中的股票配售对象的申购无效；若托管银行未能及时提供名单，且申

购资金不足或未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账，则共用银行账户的股票配售对象的申购全部无效。

（

４

）在划拨申购资金当日，股票配售对象可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资金到账情况。 共用备案账

户的股票配售对象若无法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资金到账情况，应及时与托管银行确认。因股票配

售对象未能按照上述规定确认其申购资金足额到账所致后果由配售对象自负。

（

５

） 主承销商按照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实际划拨资金有效股票配售对象名单确认最终有效

申购，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业协

会备案，并有权限制违约股票配售对象参与主承销商下一项目的网下初步询价。

（

６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８００

万股，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通过摇号

抽签方式进行配售。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等于

８００

万股，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按照配售对象的实际申购数量直

接进行配售。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小于

８００

万股，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

７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Ｔ

日）下午，齐鲁证券在接收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资金有效处理结果后，通过

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对资金有效的配售对象按照其最后一次录入初步询价记录的时间顺序排列， 并按申

购单位（

１６０

万股）依次配号，每一申购单位获配一个编号，并将配号结果提供给摇号机构。 最终将摇出

５

个号码，每个号码可获配

１６０

万股股票。

（

８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Ｔ＋１

日）进行网下申购摇号抽签，根据摇号结果统计配售对象的获配号码，中签

的配售对象的获配数量为获配号码个数乘以申购单位（

１６０

万股）。

（

９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Ｔ＋２

日），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公告《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披露本次网下发行的摇号中签结果和配售结果，并

披露主承销商提供的发行人研究报告的估值结论以及所有配售对象的报价明细。

（

１０

）股票配售对象参与本次网下发行获配的股票应自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

之日起锁定

３

个月。

７

、网上发行重要事项：

（

１

）本次网上申购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Ｔ

日，周三）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

２

）参与本次网上申购的单一证券账户申购委托不少于

５００

股，超过

５００

股的必须是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

但不得超过

３２

，

０００

股。

（

３

）持有深市证券账户的投资者均可参加网上申购，但参与了本次网下初步询价的股票配售对象及

法律、法规禁止者除外。 若股票配售对象同时参与网下发行申购和网上发行申购的，网上发行申购部分

为无效申购。

投资者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每一证券账户只能申购一次。 证券账户注册资

料中“账户持有人名称”、“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均相同的多个证券账户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申购的，或

同一证券账户多次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申购的， 以深交所交易系统确认的该投资者的首笔申购为有效申

购，其余均为无效申购。

８

、本次发行中，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公告中止

发行原因、恢复发行安排等事宜。

（

１

）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足

２０

家；

（

２

）初步询价结束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就确定发行价格未能达成一致；

（

３

）网下申购结束后，网下发行的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８００

万股；

（

４

）网上最终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上发行总量

３

，

２００

万股，向网下回拨后仍然申购不足。

９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的有关事宜进行说明，对本次所发行股票不构成投资建议。请投资者仔细阅

读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

Ｔ－６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上的《山东省

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的巨潮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询。

１０

、本次发行股票的上市事宜将另行公告。 有关本次发行的其他事宜，将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上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在本公告中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
／

山东章鼓 指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齐鲁证券 指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指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４

，

０００

万股人
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之行为

网下发行 指本次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定
价发行

８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之行为

网上发行 指本次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３

，

２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之行为

询价对象
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的询价对象为符合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
办法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修订
）

中界定的询价对象条件
，

且已
在协会登记备案的机构

，

包括齐鲁证券已向中国证券业协会
（

以下简称
“

协会
”）

备案的推荐询价对象

股票配售对象
指询价对象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
（

Ｔ－３

日
）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
会登记备案的自营业务或其管理的证券投资产品

（

主承销商的
证券自营账户

、

与发行人或主承销商具有实际控制关系的询价
对象管理的配售对象除外

）

投资者
指持有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证券账户的自然人

、

法人
、

证券投
资基金法人

、

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投资者等
（

法律
、

法规禁止者
除外

）

有效申购
指符合本公告中有关申购规定的申购

，

包括按照规定的程序
、

申购价格与发行价格一致
、

及时足额有效缴付申购款
、

申购数
量符合有关规定等

网下发行资金专户 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在结算银行开
立的网下发行银行资金账户

Ｔ

日
指定价后

，

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按其有效报
价数量缴付申购资金和本次网上发行申购股票的日期

，

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
，

周三
元 指人民币元

一、初步询价结果及定价

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的初步询价期间，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对所有询价对象发出邀请。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主承销商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收到经确认为有效报价的

４０

家询价对象统一报价的

５７

个股票配售对象的初步询价报价信息。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

市场情况、有效募集资金需求、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０．００

元

／

股。 确定方法为：对股

票配售对象的有效报价对应的拟申购数量按报价价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累计， 相同价格的将按数量由

高到低进行排序累计，当累计有效报价对应的拟申购数量等于或首次超过

８００

万股的

４．６０

倍时，按上述

有效报价对应的累计拟申购数量的最低价格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１

、股票种类：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２

、发行数量：本次发行数量为

４

，

０００

万股，其中网下发行数量为

８００

万股，网上发行数量为

３

，

２００

万

股。

３

、发行价格：通过初步询价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０．００

元

／

股，此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

１

）

２１．６９

倍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０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

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２

）

１６．１３

倍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０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

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４

、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
（

周二
）

刊登
《

招股意向书摘要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Ｔ－５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
（

周三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现场推介

Ｔ－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
（

周四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现场推介

Ｔ－３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
（

周五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现场推介
初步询价截止日

（

１５

：

００

截止
）

Ｔ－２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
（

周一
）

确定发行价格
，

可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数量及有效报价数量
刊登

《

网上路演公告
》

Ｔ－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
（

周二
）

刊登
《

发行公告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

网上路演

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
（

周三
）

网下申购缴款日
（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有效到账时间
１５

：

００

之前
）

网上发行申购日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

网下发行配号
Ｔ＋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周四
）

网下发行摇号抽签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Ｔ＋２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

周五
）

刊登
《

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

网上中签率公告
》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网下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Ｔ＋３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
（

周一
）

刊登
《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
、

网上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注：（

１

）

Ｔ

日为发行日；

（

２

） 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股票配售对象无法正常使用其网下

发行电子平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请股票配售对象及时与主承销商联系。

（

３

）上述日期为工作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

程。

三、网下发行

１

、参与对象

经主承销商确认，参与了初步询价报价，且其报价不低于本次发行价格的有效报价的股票配售对象

为

７

个，其对应的有效报价总量为

３

，

６８０．００

万股。 参与初步询价的股票配售对象可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

电子平台查询其报价是否为有效报价及有效报价对应的申购数量。

２

、网下申购

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必须足额、 及时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网下发行资金专户划付申

购资金。

（

１

）申购资金

＝

发行价格

×

有效申购数量。

（

２

）股票配售对象的申购数量应与有效报价数量一致。

（

３

）股票配售对象应使用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银行账户划付申购资金。

（

４

）股票配售对象应确保资金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Ｔ

日，周三）

１５

：

００

之前到达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

网下发行资金专户。该日

１５

：

００

之后到账的均为无效申购。请参与网下申购配售对象注意资金到账时间。

（

５

）配售对象在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一旦提交申购，即被视为向保荐人（主承销商）发出正式申

购要约，具有法律效力。

（

６

）本次网下申购划款备注栏的备注格式为“

Ｂ００１９９９９０６ＷＸＦＸ００２５９８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银行账户信息表如下：

开户行 开户名称 银行账号

工商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４００００２３０２９２００４０３１７０

建设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４４２０１５０１１０００５９８６８６８６

农业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４１０００５０００４００１８８３９

中国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８１０１００８３８４３８０２４００１

招商银行深纺大厦支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７５５９１４２２４１１０８０２

交通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４４３０６６２８５０１８１５００４１８４０

中信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７４４１０１０１９１９０００００１５７

兴业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３３７０１０１００１００２１９８７２

光大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３８９１０１８８００００９７２４２

民生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１８０１０１４０４０００１５４６

深圳发展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１９００９８９３０５９７０５

华夏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４５３０２００００１８４３３０００００２５５

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７９１７０１５３７００００００１３

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１０２０８２５９４０１０００００２８

深圳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营业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００１２４０００１１７３５

渣打银行
（

中国
）

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００００００５０１５１０２０９０６４

上海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００３９２９０３０３００１０５７７３８

汇丰银行
（

中国
）

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６２２２９６５３１０１２

花旗银行
（

中国
）

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１７５１６９６８２１

注：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ｌｅａｒ．ｃｎ－

业务规则

－

深圳市场

－

清算与交收”查询。

３

、网下配售、配号摇号及配售原则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配售对象的网下申购结果确定获配名单及获配股数。 确定原则如下：

（

１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８００

万股，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通过摇号

抽签方式进行配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Ｔ

日）下午

５

：

４５

，齐鲁证券接收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资金有效处理结果后，通过网

下发行电子平台对资金有效的配售对象按照其最后一次录入初步询价记录的时间顺序排列， 并按申购

单位（

１６０

万股）依次配号，并将配号结果提供给摇号机构。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Ｔ＋１

日）摇号抽签，最终将摇出

５

个号码，每个号码可获配

１６０

万股股票。 根据摇号结

果统计配售对象的获配号码，中签的配售对象的获配数量为获配号码个数乘以申购单位（

１６０

万股）。

（

２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等于

８００

万股，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按照配售对象的实际申购数

量直接进行配售。

（

３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小于

８００

万股，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协商中止发行。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Ｔ＋２

日）刊登《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披露本次网下发行的摇号中签结果和配售结果。 上述公告一经刊

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送达获配通知。

４

、多余款项退回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Ｔ

日，周三），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于

１５

：

００

后对股票配售对象划付的申购资金按《深

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的规定进行有效性检查，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Ｔ＋１

日，周四）

９

：

００

前发出电子付款指令，要求结算银行将无效资金退至股票配售对象备案账

户。退款情况包括：股票配售对象划付金额大于当日应付申购金额，将多划款退回；股票配售对象划付金

额小于当日应付申购金额，将全部来款退回；股票配售对象本次无申购资格，当日划付的金额无效，将全

部来款退回。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Ｔ＋１

日，周四），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根据主承销商提供的网下配售结果，计算各股

票配售对象实际应付的认购金额，并将股票配售对象

Ｔ

日划付的有效申购资金减去认购金额后的余额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Ｔ＋２

日，周五）

９

：

００

前，以电子指令方式通过相应的结算银行退至其备案账户。

５

、其他重要事项

（

１

）网下发行股份锁定期：股票配售对象的获配股票应自本次发行中网上定价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

３

个月。

（

２

）验资：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Ｔ

日，周三）对获配的股票配售对象

网下发行申购资金的到账情况进行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

（

３

）律师见证：北京市华海律师事务所将对本次网下发行过程进行见证，并出具专项法律意见书。

（

４

）违约处理：如果可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未按规定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将被视为违

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

５

）获配的股票配售对象的持股比例在本次网下发行后达到发行人总股本的

５％

以上（含

５％

），需自

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６

）本次网下发行申购款项在冻结期间产生的全部利息归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所有。

四、网上发行

本次网上发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主承销商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１５

：

００

期间将

３

，

２００

万股“山东章鼓”股票输入其在深交所的专用证券账户，作为该股票唯一“卖方”，以

１０．００

元

／

股的发行价格卖出。 持有深市证券账户的投资者均可参加网上申购，但参与了本次网下初步询

价的股票配售对象及法律、 法规禁止者除外。 若股票配售对象同时参与网下发行申购和网上发行申购

的，网上发行申购部分为无效申购。

各地投资者可在指定的时间内通过与深交所联网的各证券交易网点， 以发行价格和符合本公告规

定的有效申购数量进行申购委托，并足额缴纳申购款。 申购结束后，由主承销商会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共同核实申购资金的到账情况，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结算系统主机根据实际到账资金统计有效申

购数量和有效申购户数。

投资者认购股票数量的确定方法为：

（

１

）如有效申购量小于或等于本次网上发行量，不需进行摇号抽签，所有配号都是中签号码，投资者

按其有效申购量认购股票；

（

２

）如有效申购数量大于本次网上发行量，则由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结算系统主机按每

５００

股确定

为一个申报号，顺序排号，然后通过摇号抽签，确定有效申购中签申报号，每一中签申报号认购

５００

股。

中签率

＝

网上发行总量∕网上有效申购总量

×１００％

１

、申购数量和申购次数的确定

（

１

）本次网上发行，参加申购的单一证券账户的委托申购数量不少于

５００

股，超过

５００

股的必须是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申购上限不得超过

３２

，

０００

股，对于申购数量超过申购上限的新股申购委托，深交所交易系

统将该委托视为无效委托予以自动撤销，不予确认。

（

２

）投资者参与网上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每只新股发行，每一证券账户只

能申购一次。 新股申购委托一经深交所交易系统确认，不得撤销。 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账户持有人名

称”相同且“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相同的多个证券账户（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账户注册资料为准）参与本

次网上发行申购的，以深交所交易系统确认的该投资者的第一笔申购为有效申购，其余申购均为无效申

购。

（

３

）投资者必须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２

、申购程序

（

１

）办理开户登记

参加本次“山东章鼓”股票网上发行的投资者须持有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证券账户卡。 尚未办理开

户登记手续的投资者，必须在网上申购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Ｔ

日，周三，含当日）办妥证券账户开户手续。

（

２

）存入足额申购资金

参与本次“山东章鼓”网上申购的投资者，应在网上申购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Ｔ

日，周三，含当日）前在

与深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开立资金账户，并根据自己的申购量存入足额的申购资金。

（

３

）申购手续

申购手续与在二级市场买入深交所上市股票的方式相同，即：投资者当面委托时，填写好申购委托

单的各项内容，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和资金账户卡（确认资金存款额必须大于或等于申购所需的

款项）到申购者开户的与深交所联网的各证券交易网点办理委托手续。柜台经办人员查验投资者交付的

各项证件，复核无误后即可接受委托。 投资者通过电话委托或其他自动委托方式时，应按各证券交易网

点要求办理委托手续。 投资者的申购委托一经接受，不得撤单。

３

、配号与抽签

若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上发行量，则采取摇号抽签确定中签号码的方式进行配售。

（

１

）申购配号确认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Ｔ＋１

日，周四），各证券公司将申购资金划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结算银行账户。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Ｔ＋１

日，周四）进行核算、验资、配号，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将实际到账的有效申购资

金划入新股申购资金验资专户。 主承销商会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及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对申购资金的到位情况进行核查，并出具验资报告。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依申购资金的实际到账资金确

认有效申购，按每

５００

股配一个申购号，对所有有效申购按时间顺序连续配号，配号不间断，直到最后一

笔申购，并将配号结果传到各证券交易网点。 凡资金不实的申购一律视为无效申购，将不予配号。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Ｔ＋２

日，周五）向投资者公布配号结果。 申购者应到原委托申购的交易网点处确认申

购配号。

（

２

）公布中签率

主承销商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Ｔ＋２

日，周五）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公布中签率。

（

３

）摇号抽签、公布中签结果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Ｔ＋２

日，周五）上午在公证部门的监督下，由主承销商和发行人主持摇号抽签，确认摇

号中签结果，并于当日通过卫星网络将抽签结果传给各证券交易网点。 主承销商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

Ｔ＋３

日，周一）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公布中签结果。

（

４

）确认认购股数

申购者根据中签号码，确认认购股数，每一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

４

、结算与登记

（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Ｔ＋１

日，周四）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Ｔ＋２

日，周五）（共二个工作日），全部申购资金由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冻结在申购资金专户内，所冻结的资金产生的利息，归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所有。

有关申购资金冻结等事宜，遵从深交所、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有关规定。

（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Ｔ＋２

日，周五）摇号抽签。抽签结束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根据中签结果进行认购

股数的确定和股东登记，并将有效认购结果发至各证券交易网点。

（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

Ｔ＋３

日，周一），由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对未中签的申购款予以解冻，并向各证券

公司返还未中签部分的申购余款，再由各证券交易网点返还投资者；同时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将网上认

购款项划至主承销商资金交收账户。主承销商在收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划转的认购资金后，依据有关

协议将该款项扣除承销费用等费用后划转到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

４

）本次网上发行的新股登记工作由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完成，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向主承销商或

发行人提供股东名册。

五、发行费用

本次网下发行不向股票配售对象收取佣金、过户费和印花税等费用。向投资者网上定价发行不收取

佣金和印花税等费用。

六、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１

、发行人：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方润刚

注册地址：山东省章丘市明水经济开发区世纪大道东首

电 话：

０５３１－８３２５００２０

传 真：

０５３１－８３２５００８５

联系人：王刚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玮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七路

８６

号

电话：

０５３１－６８８８９７８５ ０５３１－６８８８９７８６

传真：

０５３１－６８８８９７８７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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